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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UNCH TECH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88）

澄清公告

茲提述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上載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之通函（「該通函」）。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釋義及詞彙與該通函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知悉與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有關的3份文件中的第1至3項普通決
議案的英文版本有無意的文書錯誤，並謹此澄清該通函第17頁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日上載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股東投票代理人委託書的報告日期應為如下（更正部分已加下
劃線）：

1. To consider and approve the Director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2. To consider and approve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3. To consider and approve th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auditors of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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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披露外，該三份文件其他資料維持不變，且對中文版本並無影響。修訂版的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及股東投票代理人委託書已重新上載。請注意，無論是填寫原股東週年大會委託書或修訂後的股
東週年大會委託書，均具有對上述3項修訂決議案的相同投票權。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俊明
公司秘書

中國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新先生（董事長）、黃兆歡女士及蔣仕文先生，非
執行董事彭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遠先生及寧波先生。

* 僅供識別


